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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版序  
土地登記是一種制度。好的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，提高交易

效率，增進不動產之配置效果。 

土地登記乃土地法規之延伸。多數人學習土地登記，常流於死

背，而不知其原理。基此，本書提供用「理解」學習土地登記之正

確途徑，化繁鎖為簡單，化零亂為系統。 

本書書名原為「土地登記基礎」，自本版起改為「土地登記體

系」，特此說明。 

 

 

許文昌 
序於2019年5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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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編 
  

總覽土地登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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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

緒 論 
 

一、土地登記之意涵 
土地法第37條第1項規定：「土地登記，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

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。」又，土地登記規則第2條亦規定：「土地登

記，謂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之所有權與他項權利之登記。」茲就登記之主

體、登記之客體、登記之對象、登記之法律關係及登記之辦理機關五者

說明如下： 

登記之主體（人） 
土地登記之當事人包括登記權利人及登記義務人。 

登記權利人 
基於登記原因，直接取得不動產權利或免除其義務之人。如

抵押權設定登記，抵押權人（即債權人）為登記權利人；抵押權

塗銷登記，抵押人（即抵押物提供人）為登記權利人。 

登記義務人 
基於登記原因，直接喪失不動產權利或承受其義務之人。如

抵押權設定登記，抵押人（即抵押物提供人）為登記義務人；抵

押權塗銷登記，抵押權人（即債權人）為登記義務人。 
此外，申請土地登記時，除登記權利人與登記義務人外，與

土 地 登 記有 關 之 利 害關 係 人 ， 此人 稱 為 「 與登 記 有 關 之第 三

人」。如土地登記規則第97條之優先購買權人、土地登記規則第

111條之債務人等是。 

登記之客體（物） 
土地登記之標的物包括土地及建築改良物二種。土地及建築改

良物合稱為不動產，故土地登記亦稱為不動產登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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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 地 
包括陸地及水地。然土地法第41條規定，交通水利用地應免

予 編 號 登記 ， 但 因 地籍 管 理 必 須編 號 登 記 者， 不 在 此 限（ 土

§41）。故土地登記以陸地為主。 

建築改良物 
包括建築物及工事（土§5Ⅱ）。所稱建築物，指定著於土

地上或地面下具有頂蓋、樑柱或牆壁，供個人或公眾使用之構造

物（建§4）。工事相當於民法之工作物，如游泳池、加油亭等

是。 
下列建物得辦理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： 

無牆之鋼架建物。 
游泳池。 
加油站（亭）。 
高架道路下里民活動中心。（建補§9） 

登記之對象（權） 
土地登記對象以物權為主。不動產物權包括所有權與他項權

利。前者乃不動產之基本權利，後者乃所有權之負擔，限制所有權

之行使。準此，土地登記規則第4條第1項規定：「下列土地權利之

取得、設定、移轉、喪失或變更，應辦理登記：一、所有權。二、

地上權。三、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八月三日前發生之永佃權。四、不

動產役權。五、典權。六、抵押權。七、耕作權。八、農育權。

九、依習慣形成之物權。」析言之： 

所有權 
所有人於法令限制之範圍內，得自由使用、收益、處分其所

有物，並排除他人干涉之權利（民§765）。所稱排除他人干

涉，指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，得請求返還之。

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，得請求除去之。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，

得請求防止之（民§767Ⅰ）。 

地上權 
分為普通地上權與區分地上權二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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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通地上權 
以在他人土地之上下有建築物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而使用

其土地之權（民§832）。 
區分地上權 

以在他人土地上下之一定空間範圍內設定之地上權（民

§841-1）。 

永佃權 
支 付 佃 租 ， 永 久 在 他 人 土 地 上 為 耕 作 或 牧 畜 之 權 （ 舊 民

§842）。民國99年2月3日修正公布民法物權編，廢除永佃權。

原已存在之永佃權，其存續期限縮短為自民國99年8月3日起二十

年（民物施§13-2Ⅰ）。屆期，永佃權消滅或永佃權人得請求變

更登記為農育權（民物施§13-2Ⅲ）。 

不動產役權 
以他人不動產供自己不動產通行、汲水、採光、眺望、電信

或其他以特定便宜（便宜，意指方便有利）之用為目的之權（民

§851）。 

典 權 
支付典價在他人之不動產為使用、收益，於他人不回贖時，

取得該不動產所有權之權（民§911）。 

抵押權 
分為普通抵押權與最高限額抵押權二種。 

普通抵押權 
債權人對於債務人或第三人不移轉占有而供其債權擔保之

不動產，得就該不動產賣得價金優先受償之權（民§860）。 
最高限額抵押權 

債務人或第三人提供其不動產為擔保，就債權人對債務人

一定範圍內之不特定債權，在最高限額內設定之抵押權（民

§881-1Ⅰ）。 

耕作權 
公有荒地之承墾人，自墾竣之日起無償取得所領墾地耕作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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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（土§133Ⅰ）。 

農育權 
在他人土地為農作、森林、養殖、畜牧、種植竹木或保育之

權（民§850-1Ⅰ）。 

依習慣形成之物權 
物權除法律或習慣外，不得創設（民§757）。因此，除法

律規定之物權為登記之對象外，依習慣形成之物權亦為登記之對

象。 
此外，土地權利名稱與上開第1款至第8款名稱不符，而其性

質與其中之一種相同或相類者，經中央地政機關審定為上開第1
款至第8款中之某種權利，得以該權利辦理登記，並添註其原有

名稱（登§4Ⅱ）。 

登記之法律關係（事） 
民法第758條第1項規定：「不動產物權，依法律行為而取得、

設定、喪失及變更者，非經登記，不生效力。」又，土地登記規則

第4條第1項規定：「下列土地權利之取得、設定、移轉、喪失或變

更，應辦理登記：……」準此，土地登記所要登記之法律關係包括

取得、設定、移轉、變更及消滅。析言之： 

取 得 
指取得所有權，如因占有他人土地而時效取得土地所有權、

因新建而取得建物所有權。 

設 定 
指設定他項權利，如在他人土地上設定地上權、農育權、不

動產役權、典權或抵押權。 

移 轉 
指所有權或他項權利之移轉，如因買賣而移轉所有權、因贈

與而移轉所有權、因繼承而移轉所有權。 

變 更 
指標示內容、所有權內容或他項權利內容之變更，如因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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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劃造成標示內容變更、因增減擔保債權金額造成抵押權內容變

更、因增減地租造成地上權內容變更。 

消 滅 
指所有權消滅或他項權利消滅，如因土地流失而土地所有權

消滅、因建物焚毀而建物所有權消滅、因存續期間屆滿而地上權

消滅。 

登記之辦理機關（點） 
土地登記，由土地所在地之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機關辦理

之。但該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機關在轄區內另設或分設登記機關

者，由該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之（登§3Ⅰ）。所稱登記機

關，即各地之地政事務所。 
建物跨越二個以上登記機關轄區者，由該建物門牌所屬之登記

機關辦理之（登§3Ⅱ）。 
土地登記由土地所在地之登記機關辦理。但下列情形得跨區辦

理： 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內之跨區辦理 

直轄市、縣（市）地政機關已在轄區內另設或分設登記機

關，且登記項目已實施跨登記機關登記者，得由同直轄市、縣

（市）內其他登記機關辦理之（登§3Ⅲ）。 
全國內之跨區辦理 

經中央地政機關公告實施跨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申請土地登記

之登記項目，得由全國任一登記機關辦理之（登§3Ⅳ）。 

二、土地登記之目的 
土地登記之目的、功用或效益如下： 

健全地籍制度 
管理人口依賴戶籍制度，管理土地依賴地籍制度。如果人口及

土地管理得宜，國家內政始能步入正軌。地籍制度之建立，不外靠

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。因此，土地法第36條第2項規定：「地籍整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0796&bkid_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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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之程序，為地籍測量及土地登記。」 

確保私人產權 
土地登記完畢，政府發給所有權人以所有權狀，發給他項權利

人以他項權利證明書，私人產權得以確定，並獲得保障。因此，民

法第759條之1第1項規定：「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，推定登記權利

人適法有此權利。」 

維護交易安全 
土地登記資料採公開原則。任何人購買不動產，只須前往登記

機關申請登記簿謄本，即可了解不動產之產權狀況，以確保交易安

全。另，善意第三人因信賴政府之登記簿記載，所取得之權利具有

不可推翻之效力。因此，民法第759條之1第2項規定：「因信賴不

動產登記之善意第三人，已依法律行為為物權變動之登記者，其變

動之效力，不因原登記物權之不實而受影響。」 

降低交易成本 
土地登記確實，買方得以信賴，可省去繁複的產權調查，降低

交易成本，提升交易效率。另，土地登記是一種制度，制度可以減

少不確定性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。 

公平賦稅負擔 
政府課徵之不動產相關稅賦（如地價稅、房屋稅、土地增值

稅、契稅、遺產稅、贈與稅、房地合一所得稅等）均須仰賴正確地

籍資料，課稅始能公平合理。 

資金融通順暢 
以不動產為擔保品之抵押貸款（如購屋貸款、建築貸款等

是），均需辦理抵押權登記。因此，抵押權登記之簡便與快速，有

助於資金融通之順暢。 

三、土地登記之原則 
優良土地登記應符合下列原則（條件）： 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0796&bkid_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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穩 定 
土地登記結果應力求安定，儘量避免登記之無效或撤銷，而發

生異動。 

簡 易 
土地登記手續應力求簡單容易，儘量避免繁複程序，造成民眾

難以辦理。 

精 確 
土地登記內容應力求正確無誤，儘量避免登記錯誤或虛偽，而

降低民眾之信賴。 

省 費 
土地登記規費應力求低廉，儘量避免高昂登記規費，造成民眾

沉重負擔。 

迅 速 
土地登記所費時間應力求縮短，儘量避免冗長審查時間，影響

人民權益之保障。 

適 境 
土地登記制度應力求因地制宜，適合當地環境，俾推行順利。 

四、各國土地登記制度 
契據登記制 

亦稱法國式，採用此制度之國家主要有法國、日本、義大利、

西班牙、比利時、美國多數州等。土地權利之變動，以訂立契約，

即生效力，而登記僅為對抗第三人之要件。例如：甲將一筆土地出

售於乙，買賣契約簽訂完成，乙即取得該地所有權；然非經登記，

不得對抗第三人；換言之，經登記完畢，始得以對抗第三人。其性

質如下： 

任意登記 
土地登記與否由當事人決定，法律不強制登記。 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0796&bkid_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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契據生效 
土地權利變動以訂立契據，即生效力。登記之作用僅在對抗

第三人。 

形式審查 
登記機關對登記案件採形式審查。即登記機關僅審查申請文

件是否齊備，至權利內容是否有瑕疵則非所問。 

無公信力 
已登記完畢之權利無確定產權效力，若有無效或撤銷原因，

仍得推翻之。 

人的編成 
登記簿編製，按申請人之申請次序編成。 

權利登記制 
亦稱德國式，採用此制度之國家主要有德國、瑞士、荷蘭、捷

克、奧地利、匈牙利等。土地權利之變動，非經登記，不生效力。

例如：甲將一筆土地出售於乙，買賣契約簽訂完成，乙尚未取得該

地所有權；須俟登記完畢，乙始取得該地所有權。其性質如下： 

強制登記 
土地登記採強制登記，一切土地權利變動均須辦理登記。 

登記生效 
土地權利變動非經登記，不生效力。 

實質審查 
登記機關對登記案件採實質審查，即登記機關不僅審查申請

文件是否齊備，亦應審查權利內容是否有瑕疵。 

有公信力 
登記簿之記載，公眾可信賴其確定之效力。 

物的編成 
登記簿之編製，以土地坐落地號順序編成。 

購書請上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0796&bkid_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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